
租車萬一發生車禍 

竹縣消保官：除非昏迷 否則先報警再還車 

  「以租代買」的共享經濟時代，越來越多人喜歡租車代步。新竹

縣消保官陳雅芳說，很多人以為租車時加買「安心」或「免責」方案，

使用期間發生任何事都萬事 OK，其實未必！如果真的不幸發生車禍，

無論是被撞、自撞或輕微擦傷，除非人當場昏迷了，不然就是「先報

警、再處理、再還車」，才能真正「安心」。 

  陳雅芳說，國內各租車平台業者紛紛推出加購車體險方案，強調

「銅板價買安心」，消費者也多以為加購就無後顧之憂，但很多人發

生車禍後卻仍被業者求償車輛維修費和營業損失，少則幾千元，動輒

上萬元，關鍵就在沒有取得警方的「報案證明單」，近來他們就接獲

多起這類的申訴。 

  她說，租用汽、機車人一般透過手機 APP 加購前述安心服務時，

通常只看「銅板價買安心」、「一鍵加購、即刻保障」等字眼，也只

注意到「免車損自負額」、「免營業損失」等，卻沒細看契約條款明

載「事故發生時須即時報警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，始得適用免責或保

障範圍」的語句。等於沒有警方到場的第 3 方紀錄，保險公司和業者

就不會出險。特別是自撞或輕微擦撞且無人受傷的狀況，租用人常誤

以為僅需於 APP回報車況即可而沒報警，以致喪失保障權益。 

  因此她建議租車前、後，除在 APP 拍照上傳，也可用手機自行拍

照存證。只要有車損，不論有無加購安心方案，除有正當理由像是車

禍後昏迷等狀況，否則都應立刻報警，取得報案紀錄再還車，才能真

正自保權益。 

（資料來源：自由時報 115年 1月 25日報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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